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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东风股份 601515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伟 黄隆宇 

电话 0754-88118555 0754-88118555 

办公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潮汕路金园工业

城13-02片区A-F座 

广东省汕头市潮汕路金园工业

城13-02片区A-F座 

电子信箱 zqb@dfp.com.cn zqb@dfp.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6,096,283,392.49 5,906,622,355.84 3.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962,464,759.27 4,169,256,779.49 -4.96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9,660,552.84 87,004,319.67 221.43 

营业收入 1,644,683,486.06 1,628,441,051.98 1.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9,246,822.79 357,703,714.39 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356,096,709.63 344,584,986.06 3.34 



性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64 8.97 减少0.3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 0.27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 0.27 0.00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0,28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香港东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4.40 725,880,000 0 质押 480,000,000 

东捷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8.90 118,800,000 0 无 0 

黄晓鹏 境外自然人 7.48 99,774,900 0 无 0 

黄炳泉 境内自然人 1.57 20,900,000 0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5 19,392,249 0 无 0 

黄晓佳 境外自然人 1.32 17,643,033 0 无 0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019L－CT001

沪 

其他 1.06 14,199,868 0 无 0 

王耀锋 境外自然人 0.85 11,394,000 0 无 0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019L－FH002 沪 

其他 0.69 9,244,289 0 无 0 

吴茂全 境内自然人 0.49 6,552,852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股东东捷控股有限公司属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关键管理人员关系亲密的家庭成员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

影响的企业，与公司控股股东香港东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存在关联关系。黄晓佳先生为公司董事长、公司实际控制

人之一，黄晓鹏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黄炳泉先生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的黄炳文先生为兄弟关系，详情可

见《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也未知上述其他

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上述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中，黄晓佳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中 6,185,727 股系通过沪股通方式

持有，已在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的期末持股数量中减少计算该部分股份，并将其归在黄晓佳先

生名下。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 年上半年，在中美贸易摩擦以及全球经济形势波动加剧的背景下，国内经济运行整体保

持平稳，经济基本面继续保持稳中向好的态势。虽然短期内承受一定的压力，但长期向好的总体

趋势不会改变。而在国家层面，通过深化改革，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企业迸发出新一轮的活力。 

2019 年上半年，烟草行业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稳运行、优结构、育品牌、降库

存、控成本、增税利等各项工作，烟标印刷包装行业虽然承受市场竞争加剧带来的经营压力，但

行业内龙头企业通过有效发挥产业链及经营规模的整体优势，有望在行业内部结构升级的过程中

迎来新一轮的发展机遇。 

报告期内，公司在董事会及管理层的领导下，坚持“大包装与大消费产业双轮驱动发展”的

战略方向，夯实业务板块的发展，优化内部资源配置，经营业绩整体保持平稳。报告期内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64,468.35 万元，同比增长 1.0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35,924.68 万元，同比增长 0.4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人民币

35,609.67 万元，同比增长 3.34%。各业务板块具体经营情况如下： 

（一）大包装产业经营情况 

1．烟标印刷包装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充分发挥自身在全产业链以及集团化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合理配置企业资源，

烟标印刷包装主营业务保持稳定发展。报告期内，公司烟标产品合计对外销售 189 万大箱，实现

销售收入人民币 132,922.58 万元。 

公司积极参与下游烟草客户组织的招投标工作，报告期内共完成对湖南中烟、广东中烟、贵

州中烟等 10家烟草客户合计 20 次的投标，累计中标产品规格 55 个。 

在烟草创新产品方面，公司紧跟下游烟草行业发展趋势，于报告期内配套生产细支烟、中支

烟、爆珠烟等烟标产品约 18.60 万大箱，同比增长 24.06%。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开拓海外市场，实现烟标产品出口销售收入人民币 2,686.98万元。截至

目前，公司烟标产品出口地区包括香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纳米比亚等地区。 

2．医药包装及其他包装业务 

医药包装是大包装行业的细分领域，伴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我国医药产业近年来增长

较快，已成为全球规模领先的新兴医药市场体，而包括关联审批审评在内相关制度的实施，也带

动了我国医药包装行业的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出资人民币 25,923.00 万元收购千叶药包 75%股权并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完

成股权交割，快速切入具备良好增长前景的医药包装行业，并通过产业链协同等优势为千叶药包

的发展赋能，提升其经营效益。从并购日至本报告期末，千叶药包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3,499.30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502.80 万元。 



千叶药包作为国内医药包装行业的领先企业，具备良好的发展空间。收购千叶药包控股权有

助于公司优化在医药包装市场的布局，丰富医药包装产品线，提供新的收入增长来源和利润贡献

点，同时也是公司进一步夯实大包装产业板块的重要举措。公司也将逐步探索完善在医药包装细

分领域内的业务布局，与大包装产业板块内现有的其他业务资源形成较好的协同效应，提升公司

包装产业板块的整体规模及市场竞争力，加快推进“大包装与大消费产业双轮驱动发展”战略的

实施。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医药包装及其他包装业务销售收入为人民币 8,341.56 万元（含千叶药

包合并报表后的医药包装收入），营收规模快速增长。 

3．PET 基膜与功能膜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鑫瑞科技 PET 基膜业务在提高产能的同时逐步进行产品结构的转

型升级，高亮膜、哑膜等差异化产品实现批量销售；基膜产品整体毛利率同比上升 12.33%，合计

实现对外销售 4,148.90吨，销售收入人民币 4,986.34 万元。 

公司目前功能膜产品主要包括窗膜和漆面保护膜两大类，并通过“能膜”、“SOV”两大品牌的

渠道和公司自主渠道进行销售，经过前期的培育，品牌知名度和认可度不断提高。报告期内，公

司功能膜产品实现销售收入人民币 1,414.60 万元，同比增长 54.39%。 

（二）大消费产业经营情况 

1．乳制品业务 

2019 年上半年，公司控股子公司尼平河乳业围绕升级基础工程建设、加强产品研发创新两个

方面开展经营工作，一方面通过改造升级基础生产设施，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费用；另一方

面重点推进配方升级和新品研发，开发了“尼平河”品牌爱视奶、奶淇淋、香蕉及芒果风味奶等

在内的创新品类，产品结构组合进一步优化，提升了“尼平河”品牌的市场竞争力。 

国内市场方面，公司全资子公司东峰佳品继续加强销售渠道建设及品牌推广，着力深耕线上

线下渠道及新媒体社交平台渠道的建设，并进一步完善区域布局。目前国内市场乳制品业务线下

合作渠道已覆盖 OLE’、华润万家、沃尔玛、大润发、家乐福、欧尚、盒马鲜生等在内的诸多全国

性及区域性销售系统，同时在京东、天猫、苏宁易购等主流线上渠道实现同步销售。报告期内，

东峰佳品与湖南卫视旗下的芒果互娱平台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共同围绕“芒果家族”等相关 IP

进行产品开发、运营、传播等方面的合作，目前已联合推出合作产品“尼平河”品牌爱视奶及芒

果风味奶产品，强强联合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自有的“尼平河”品牌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报告期内，公司乳制品业务实现销售收入人民币 8,834.14万元，同比增长 84.31%。 

2．消费并购基金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与天图投资及相关方共同投资设立的消费并购基金持续拓展投资项目，其中

中小微基金新增投资“三顿半”、“对焦”等项目，并对前期已投资的“茶颜悦色”项目进行新一

轮的追加投资。 

截至报告期末，成都基金累计对外投资约人民币 2.63 亿元，深圳基金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设

立的“中小微基金”累计对外投资约人民币 7.85 亿元。 

3．电子烟及新型烟草业务 

公司联营企业绿馨电子是公司投资电子烟以及新型烟草制品等相关业务的实施主体及平台，

报告期内，绿馨电子主要聚焦于低温加热不燃烧产品，其研发的系列产品主要销往国内及日本、

韩国等国外市场，同时与印度、韩国客户开展了 ODM 合作开发业务。 

报告期内，绿馨电子加快开拓海外新型烟草制品业务，其全资子公司绿新丰科技（香港）有

限公司在柬埔寨投资了 SINO-JK TOBACCO（CAMBODIA）CO.,LTD，该项目主要生产低温加热不燃烧

烟弹，未来产品将在海外合法地区合法销售，目前项目正在进行场地及设备改造。 

报告期内，绿馨电子与云南绿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及云南喜科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协

议》，共同出资设立云南麻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探索工业大麻花叶萃后基础材料运用于电子生物



健康产品（包括工业大麻花叶基料衍生的发热不燃烧固体、液体电子雾化液、吸入式给药等方面）

的市场机会，致力于应用工业大麻基料及提取物研究并开发下游产品及其他创新性应用。 

（三）其他经营事项 

1．技术研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合计申请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 55

项，以及软件著作权 3 项；共获得专利授权 28 项，其中发明专利 6 项，实用新型专利 21 项，外

观设计专利 1 项，以及软件著作权授权 3 项。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共拥有授权专利 266 项，其中发明专利 66项，实用

新型专利 181 项，外观设计专利 19 项，并拥有软件著作权 14项。 

2．子公司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合计拥有全资、控股子公司 20 家、参股公司 9 家，以及与天图投资及相

关方共同发起设立的“成都天图天投东风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深圳天图东峰投资咨

询中心（有限合伙）”两个消费并购基金。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

〔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

第 24 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 号）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

会〔2017〕14 号），并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

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并依据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具体影响详见本报告“第十节 财务报告”五.41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